茶陵县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及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5年2月11日在茶陵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茶陵县财政局局长  谭吉红

各位代表：
根据预算法规定，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报告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提出2025年预算草案，请予审查，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在县委的坚强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的财税体制改革蓝图落细落实，全县财政运行平稳，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及平衡情况
2024年我县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892万元，增速排在全市第三（除经开区外），是全市唯一一个连续三年保持前三的县市区。税收比重为63.1%，连续四年保持在省委县域经济考核同组县市（茶陵县、攸县、醴陵市、炎陵）第一位置。主体税种占比47.8%，增速排名全市第一，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持续释放。
县第十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80,343万元；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追加支出预算：一是新增本级支出预算105,296万元（其中调整项目资金8139万元，调整政府性基金已支出项目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科目支出资金97,157万元），二是调减三公经费支出预算41.9191万元，三是新增上级专项支出预算161,064万元；加上上年结转29,383万元；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37,024万元，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4,040万元，综上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指标为576,086万元，比上年528,610万元增加47,476万元，增长8.98%。全年一般公共预算实际支出482,958万元，比上年支出430,906万元增加52,052万元，增长12.07%。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为：地方收入104,89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27,451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6721万元；政府一般债券收入6700万元；世行贷款资金4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89,185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8,291万元；收回垫付财政扣款12,294万元；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61,064万元，合计财力553,877万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实际支出482,958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5,288万元，上解支出7174万元，合计支出490,132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28,457万元，全部结转下年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及平衡情况
2024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完成141,053万元，其中：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28,231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6,65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728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853万元）；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97,030万元（其中专项指标12,330万元，专项债券84,70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15,792万元。政府性基金实际支出117,204万元，上解支出25万元，支出合计117,229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23,824万元，全部结转下年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及平衡情况
2024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89,37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9万元，收入合计89,388万元。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际支出194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9,185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9万元，全部结转下年支出。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及平衡情况
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72,314万元，比上年60,557万元增加11,757万元，增长19.41%。社会保险基金支出56,958万元，比上年49,543万元增加4463万元，增长9.22%。上年滚存结余65,787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81,143万元。
（五）2024年财政工作主要成效
1.全力以赴做大“钱袋子”。不断夯实税源基础，着力挖潜增收，打好收入组织攻坚战，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48亿元，增速高于县区平均水平3.7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三，是全市唯一连续三年保持前三的县市区；地方税收占比63.1%，连续四年保持在省委县域经济考核同组县市第一位置；主体税种增速排名全市第一。加力盘活国有“三资”，实现入库收入13.75亿元。抢抓政策机遇，积极争资引项，向上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国债等专项资金26.79亿元、专项债资金8.47亿元、置换债资金3.69亿元，年初预算安排项目前期工作经费1000万元用于做好资金保障服务。
2.精打细算管好“账本子”。坚决贯彻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做到有保有压。行政运转经费较上一年度压降10.56%，压减1.49亿元。民生支出37.84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8亿元的78.34%，发放惠民惠农补贴116项，金额3.49亿元，惠及83.01万人次。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统筹衔接资金1.16亿元支持乡村振兴，投入1.61亿元助力城乡建设，集中财力保障大事要事。
3.坚决有力护好“家底子”。兜牢兜实“三保”底线，足额编列“三保”预算并动态监控执行情况，全年“三保”支出25.21亿元，未发生“三保”支出断链事件。化解隐性债务8.25亿元，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实现3家融资平台隐性债务清零和退出。全面清理规范税费优惠和补贴政策，进一步做实做优财政收入，规避政策风险。
4.提质增效开拓“新路子”。扎实开展“绩效管理巩固年”行动，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政府采购项目节约率达18%为历年最高，预结算评审项目审减率达10.96%，有效控制项目支出。县属国有企业管理层级均实现3级以内，人力成本、可控经费和综合融资成本均较上年下降。开展全县财政财务检查工作，整改收回资金8.24万元，审核清理全县单位银行账户，撤销违规账户55个，财会监督见行见效。积极推动金融支持化债，完成降息38笔23.01亿元，展期8笔4.41亿元。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全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的态势来之不易。面对挑战和风险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全县财政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坚持迎难而上、克难前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这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果，是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科学决策的结果，是县人大、县政协监督指导和社会各界鼎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县上下团结拼搏、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对各位代表、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工作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财政增收的难度持续加大，重构支出体系和支出标准仍然十分艰难，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防控债务风险压力还将持续，等等。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代表和委员的意见建议，在下阶段工作中，我们将采取更加有力的工作举措，认真加以解决。
二、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5年零基预算改革，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政治任务，更是一场勇于刀刃向内的改革攻坚。
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省市县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风险，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确保财政运行平稳有序。
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是：一是以零为基，以事定钱，以效促用；二是“三保“优先，防范风险；三是勤俭节约，降本增效；四是科学规范，硬化约束。
2025年全县财政预算拟作如下安排：
（一）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收入形成的财力108,1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26,912万元（返还性收入672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20,19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50,293万元，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08,640万元，上年结转28,457万元，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使用当年财力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2,402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5年拟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31,500万元。收支具体情况：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支出）30,000万元，其中用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支出16,366万元，隐性债务财政付息支出5162万元；其他支出资金8472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支出）10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支出）500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5年拟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55,318万元。收支具体情况：龙下灌区利润收入125万元，砂石销售收入10,000万元，行政事业单位租金收入400万元，右岸电站扶贫收益金193.6万元，户外充电桩（1亿元）、国有林地林权流转（2亿元）及其他使用权出让收入（1.46亿元）合计44,600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0,000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5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76,253万元，比上年66,899万元增加9354万元，增长13.98%。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64,052万元，比上年52894万元增加11,158万元，增长21.1%。上年滚存结余79,205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91,406万元。
（五）具体支出安排情况
1.保基本民生支出101,987万元，比2024年减少223万元。主要项目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277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费13,026万元，城乡医疗救助-县级配套1120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县级补助1176万元，环卫所清扫专项2224万元，城乡客运一体化运营补贴2229.7万元，城市公共汽电车经营补贴222万元，农村公路养护315万元，三治三保专项整治经费100万元，国省干线日常养护600万元，首创污水处理费1850万元，乡镇污水处理厂及管网配套设施PPP项目运营费960万元，切块经费2000万元，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及治理等经费200万元，矿山环境及地质灾害治理资金200万元，烟叶生产扶持资金1565万元，原国营茶陵红色农场企业养老保险62.95万元，原茶陵县畜禽良种场养老待遇补差16.83万元，云阳街道办事处治安巡防大队工作经费122.45万元，城区保洁工作保障经费150万元等。
2.保工资支出安排122,280万元，比2024年增加8527万元。主要项目是：用于保障195个预算单位（其中一级预算单位86个）13699名在职人员的工资薪酬福利支出104,080万元、乡（镇）、村转移支付补助7700万元，公务员工资滚动晋级安排人员经费5000万元，安排绩效奖4500万元等。
3.保部门运转和城市运转支出安排30,819万元，比2024年减少3305万元。一是保部门运转经精细测算全县单位公用经费10,631万元，单位经常性业务工作经费13,638万元，临时性业务工作经费2908万元；二是城市运转的主要项目是：路灯电费及维护费847万元，市政维护费200万元，城区绿化维护费2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800万元，农村垃圾分类及转运费500万元等。
4.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和PPP政府付费支出安排19,155万元，比2024年减少4800万元。主要项目是：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3461万元；地方政府债券利息8962.64万元；世行贷款利息528万元；隐性债务财政还本5681万元，比去年减少7038万元。
5.大事要事支出2834万元。经单位申报及财政按照13条负面清单逐一审核政策依据和测算标准，初步审核安排大事要事支出共29项，金额合计2834万元。主要项目有：青云街与茶祖路交汇处工程等费用671万元，数据局新政务中心办公楼租金、水、电费（含空调费）338.5万元，废弃矿洞封闭资金100万元，道路交通顽瘴痼疾整治资金180万元，东阳街与瓯江路交叉口改扩建及红绿灯安装100万元，招商引资专项100万元等。
6.上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支出108,640万元。经单位申报、财政按照13条负面清单逐一审核，初步测算出部门必须开展的事业发展支出共161项，金额合计108,640万元。
7.根据预算法规定，安排预备费2800万元。
三、扎实做好2025年财政改革和预算管理工作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冲刺年，是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的元年。全县财政工作将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的决策部署和县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瞄准全年目标任务，科学谋划、精准施策，扎实做好财政各项改革发展工作，不断推进财政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GoBack]（一）坚持培财源、稳收入，推动财税收入提升质效。按照“盯全量、稳存量、挖潜量、促增量”的思路，积极稳妥推进财源建设和收入组织工作，推动财税收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盯紧收入总量。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将所有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各项收入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持续做大收入盘子，优化收入结构。稳住财源存量。加快财税综合信息平台升级，夯实财税数据基础，科学摸排、分析财源税源，弄清财源“底子”，强化动态监测，稳住存量财源。挖掘共治潜量。深化税费精诚共治，围绕传统税源、疫情后复苏税源、新兴税源等，依法依规加强税收征管，强化部门协同，做到各类收入应收尽收。
（二）坚持保重点、优支出，服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将习惯过“紧日子”作为预算管理的长期方针，持续优化支出机构，强化预算执行，全面清理评估支出政策项目，集中财力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尽力保障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支出，坚决做到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不断加大政策集成和资金整合，清理规范财政涉企资金，健全以政府投资基金、“拨改投”为主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大局，制定大事要事保障清单等，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三）坚持敢创新、谋突破，进一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进一步落实落细深化零基预算6大方面20项改革措施，以零为基、以事定钱、以效促用，坚决打破预算基数，通过零基预算改革走出一条资源配置高效、财政运行高效、收支动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坚持量入为出，严格支出排序，坚决不撒“胡椒面”，不搞 “平均主义”，将有限的财力聚焦到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上，确保财尽其用。深化配套制度改革，健全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机制，建立预算评审工作机制，加强全过程绩效管理等，不断提高财政预算管理水平。
（四）坚持强管理、守底线，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严守底线红线，全力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财政稳健可持续运行。兜牢“三保”底线。坚持“三保”支出优先顺序，健全分级责任体系，进一步完善基层“三保”管理机制，优先使用稳定财力用于“三保”，确保基层“三保”不出任何风险。强化债务管理。进一步完善化债工作机制，推动地方债务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压实偿债主体责任，确保化债方案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进一步推进债务降息、展期、置换，不断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尽全力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严肃财经纪律。不断完善财会监督体系和工作机制，推动与人大监督、纪检监察监督等的贯通协调，加强部门横向协同“大监督”格局。继续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聚焦预算管理、债务管理、政府采购、财务会计管理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督力度，依法履行财会监督主责，筑牢财政资金规范使用“安全线”。
各位代表，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圆。2025年全县财政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我们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的有力监督下，直面困难和挑战，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努力做好财政各项工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茶陵发展新格局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表1
	2025年一般公共财政收入预算（草案）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项  目
	2024年收入预算数
	2024年收入完成数
	2025年收入预算数
	比上年完成数增减额
	比上年完成数增减％

	财政总收入
	190000
	168211
	172700
	4489
	3%

	其中：税收收入
	157700
	129510
	132800
	3290
	3%

	      非税收入
	32300
	38701
	39900
	1199
	3%

	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83.00%
	76.99%
	76.90%
	
	

	一、地方收入
	116000
	104892
	108100
	3208
	3%

	（一）税收收入
	86100
	66191
	68200
	2009
	3%

	（二）非税收入
	29900
	38701
	39900
	1199
	3%

	地方税收收入占地方的比重%
	74.22%
	63.10%
	63.09%
	
	

	二、上划中央收入
	59090
	49195
	51483
	2288
	5%

	三、上划省级收入
	14910
	14124
	13117
	-1007
	-7%

	附：税务部门征收
	159700
	131207
	134300
	3093
	2%

	    财政部门征收
	30300
	37005
	38400
	1395
	4%




表2
2025年一般公共财政支出预算（草案）表
单位：万元
	支  出  项  目
	2025年预算

	
	本级预算
	上级专项
	上年结转
	合计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8078
	913
	147
	39138

	2、国防支出
	200
	13
	
	213

	3、公共安全支出
	11098
	1983
	5731
	18812

	4、教育支出
	72243
	1516
	0
	73759

	5、科学技术支出
	3913
	556
	0
	4469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336
	1361
	0
	3697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097
	8022
	5000
	41119

	8、卫生健康支出
	13336
	35273
	9703
	58312

	9、节能环保支出
	3821
	5079
	2561
	11461

	10、城乡社区支出
	12425
	224
	2110
	14759

	11、农林水支出
	40908
	40266
	2591
	83765

	12、交通运输支出
	3720
	6031
	614
	10365

	1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7682
	759
	0
	8441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84
	1288
	0
	1472

	15、金融支出
	
	56
	0
	56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43
	618
	0
	1461

	17、住房保障支出
	55
	2485
	0
	2540

	1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73
	1487
	0
	1860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155
	710
	0
	4865

	20、预备费
	2800
	
	
	2800

	21、其他支出
	12709
	
	
	12709

	22、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19155
	
	
	19155

	23、上解支出
	7174
	
	
	7174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合计
	285305
	108640
	28457
	422402




表3
2025年茶陵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草案）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名称
	2025年预算数
	项目名称
	2025年预算数

	
	
	一、城乡社区支出
	31500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0000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0000

	2、收回尾欠款
	
	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息
	16366

	3、处置地面资产（含土地）
	
	隐性债务财政付息
	5162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000
	政府性基金其他支出资金（自然资源事务管理经费400万元）
	8472

	5、污水处理费收入
	500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000

	
	
	3、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500

	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31500
	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31500








表4
2025年茶陵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草案）表
单位：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科目代码
	预算科目
	2025年预算数
	科目代码
	预算科目（支出项目名称）
	2025年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55318
	
	一、本年支出
	55318

	1030601
	电力企业利润收入（龙下灌区）
	125
	22399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5

	1030602
	国有参股公司股利、股息收入（洣水集团）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洣水集团）
	5000

	1030603
	国有产权转让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50293

	1030604
	清算收入
	
	
	
	

	1030698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①（洣水集团）砂石销售收入10000万元，②（洣水集团）行政事业单位租金收入400万元，③（龙下局）右岸电站扶贫收益金193.6万元，④户外充电桩经营权出让收入10000万元（株洲市市区2023年已出让；先进案例株洲市），⑤其他使用权出让收入14600万元，⑥国有林地林权流转收入20000万元（我县云阳林场已流转80000亩，剩余23971亩国有林地林木未流转；先进案例会同县）
	55193
	
	
	

	
	
	
	
	二、转移性支出
	

	
	二、上年结余
	
	
	三、结余
	

	收入预算总计
	55318
	支出预算总计
	55318




表5
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草案）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金
	失业保险基金

	一、收入
	76252.29
	33863.29
	42389
	
	

	  其中：1、保险费收入
	34461
	13289
	21172
	
	

	  2、财政补贴收入
	41225
	20388
	20837
	
	

	  3、利息收入
	375
	155
	220
	
	

	  4、委托投资收益
	0
	
	
	
	

	  5、其他收入
	0.29
	0.29
	
	
	

	  6、转移收入
	191
	31
	160
	
	

	  7、省级
	0
	
	
	
	

	  8、中央
	0
	
	
	
	

	二、支出
	64052.09
	21703.09
	42349
	
	

	  其中：1、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62651
	21700
	40951
	
	

	  2、其他支出
	1311.29
	0.29
	1311
	
	

	  3、转移支出
	89.8
	2.8
	87
	
	

	  4、中央
	0
	
	
	
	

	  5、省级
	0
	
	
	
	

	三、本年收支结余
	12200
	12160
	40
	
	

	四、年末滚存结余
	91406
	80280
	11126
	
	



45

